
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2月 15 日
府行救字第1130277228號
訴願人:陳00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00村00巷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訴願人因非原住民續租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9月
25日信鄉土字第1130024192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事  實

緣坐落南投縣信義鄉00段00-0地號為原住民保留地（土地面積為392平方公尺，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為都市土地、農業區，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訴願人為非原住民，於107年申請承租系爭土地，經本府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28條規定以107年8月2日府授原產字第1070174944號函核准租用在案，所租用面積為117平方公尺，租賃期間為107年8月2日至113年8月1日。訴願人於113年7月2日申請續租，原處分機關113年7月18日勘查土地現況(地上物為杉木、雜木林)，經提交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審查委員會113年第7次審議決議退件，原處分機關以「旨案地號現因與鄰近地號之界線爭議，雙方已進入訴訟階段，本所擬待法院判決定讞，再依法院判決結果作相關處理。」為由，以113年9月25日信鄉土字第1130024192號函駁回訴願人之申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因都市計畫新訂、變更或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之已出租耕作、造林土地於續訂租約時，其續租面積每戶不得超過0.03公頃。非原住民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鎮、市、區）內設有戶籍者，得租用該鄉（鎮、市、區）內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其面積每戶不得超過 0.03 公頃。」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第（10）項：「地方政府辦理續租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之流程：公所初審…，第二、審查應注意事項如下：（一）申請人為原承租人，且所申請之自住房屋基地前經核准租用完成訂約有案之土地。（二）申請人須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鎮、市、區）內設有戶籍。（三）申請標的須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即符合都市計畫分區用途別或非都市土地編定使用類別。（四）申請人是否確為繼續自住者。（五）申請面積不得超過0.03公頃，惟原核定面積如逾0.03公頃者，仍准予續租。」
2、 本件訴願意旨略謂：系爭訴願人承租之土地與鄰近土地並無界線之爭議。鄰近土地同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抵押權人 許0（00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偷埋水管排放廢水，及越界設置圍牆、水塔之情事，在訴願人申請鑑界後得以確定，訴願人即向許0要求拆除地上物等，其一再申請鑑界拖延時間，對訴願人陳00等提起妨害自由等刑事告訴經不起訴，訴願人在無法協調許0等人拆除地上物等情形之下，提起民事起訴後，許0等人即以伍00名義屢次寄發存證信函，並將存證信函附寄給南投縣信義鄉公所土地管理人，誤導南投縣政府及信義鄉公所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審查委員會，以致對於訴願人申請繼續租用系爭土地做出非正確之處分，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
3、 按國家為保障非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本居住之權利，於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得承租之情形可分為：「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第1項）、「作為自住房屋基地」（第3項），系爭土地經本府以107年8月2日府授原產字第1070174944號函核准訴願人租用在案，該核准函僅載明符合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28條規定，惟詳該租賃契約載明依據管理辦法第28條第3項「非原住民作為自住房屋基地」。依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第（10）項「地方政府辦理續租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之流程說明」除了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公所審查應注意事項為：申請人為原承租人、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鎮、市、區）內設有戶籍、須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申請人是否確為繼續自住者、面積不得超過0.03公頃等項目。尚無須「土地無權利糾紛」之項目(此為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之流程之簽辦注意事項)。本案原處分機關以系爭土地與鄰地界線爭議駁回申請，查系爭土地業經多次鑑界，此有109年2月5日、112年1月10日、112年4月12日土地複丈成果圖附卷可稽，訴願人雖與鄰地因汙水管線及土地交界之不鏽鋼水塔導致互提訴訟之糾紛，其是否得為續租之審查要件不無疑義。
4、 非原住民租用土地之利用方式因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自耕自用與第3項規定建築使用有別，得否續租要件亦不同，本案系爭土地107年辦理第一次承租之法令依據，依租約顯示為管理辦法第28條第3項「非原住民作為自住房屋基地」，然113年申請續租案提交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之審查資料所載法令依據為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審查清冊申請項目(用途)欄：「非原住民自耕自用之續租(自用)」；現況：「杉木、雜木林」此有113年第7次會議紀錄、審查清冊可稽，原處分駁回之理由另為因鄰地界線爭議訴訟中，認事用法未臻明確，原處分應撤銷，本案應回歸管理辦法28條規定先釐清系爭土地承租、續租之法令依據，並依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就土地利用現況是否符合續租要件為審查，以平衡土地管理與人民權益。
5、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華民國114年2月19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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